
115年度臺中市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惠文高中

A3數位素養增能研習與B5-1生成式 AI融入教學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114 年度臺中市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實施計畫(展延至 115

年 5月)。

二、依據臺中市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

貳、 計畫目標:

為推動數位學習發展，探討自主學習在學校的實施模式，發展自主學習

與數位學習平台的實作，實際運用於課堂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中小學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肆、 參與對象：

一、參加對象：優先錄取國中2組聯盟學校，其次為臺中所屬高中以下各 
級學校教師。 

二、參與人數：錄取 30名，以網路線上報名順序為原則。

伍、 實施方式：

一、地點：臺中市南屯區惠文高中數位自主學習教室二(活動中心二樓)

二、場次資訊：

名稱 講師 日期 名額

張廷吉老師 

115/3/25(三) 

13:10-16:10
30

溪南國中 

名稱 講師 日期 名額

A3數位素養增能研習(3hr)
張廷吉老師 

115/4/22(三) 

13:10-16:10
30

溪南國中 

名稱 講師 日期 名額

B5-1生成式 AI 與教育應用工作

坊(3hr) 張廷吉老師 

115/4/29(三) 

13:10-16:10
30

溪南國中 

B5-1生成式 AI 與教育應用工作

坊(3hr)



陸、 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報名方式：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惠文高中)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二、聯絡人：04-22503928#724 陳韋帆組長(info@mail3.hwsh.tc.edu.tw)

柒、 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 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

校彙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 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捌、 考核：

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

要點暨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玖、 本計畫經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